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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充确认 2018 年上半年偶发性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

1、2018 年上半年，公司与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发生销售“一次性使用唾

液样本采集器”的业务，交易金额合计为 57337.86 元，前述交易构成了偶发性

关联交易。 

2、2018 年上半年，公司与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发生销售“口罩”的业务，

交易金额为 15897.03 元，前述交易为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

3、2018 年上半年，公司向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500 万元，业务

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，授信期限 2 年，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，人福医药集团股份

公司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前述交易构成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

 

（二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18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补

充确认 2018 年上半年偶发性关联交易》议案，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

0 票；弃权 0 票。此项交易尚须股东大会的批准。 

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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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 

住所：荆门高新区&#8226;掇刀区迎春大道 29 号一幢一楼、二楼  

注册地址：荆门高新区&#8226;掇刀区迎春大道 29 号一幢一楼、二楼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张红杰 

实际控制人：艾路明  

注册资本：500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中药材、中成药、中药饮片、化学原料药、化学药制剂、抗生素

制剂、生化药品、生物制品、第二类精神药品、蛋白同化制剂、肽类激素(含冷

藏冷冻药品)批发及零售,医疗器械Ⅰ类、Ⅱ类、Ⅲ类销售,预包装食品、保健食品、

乳制品(含婴幼儿配方奶粉)、日用化妆品、日用百货、农副土特产品(不含粮食收

购及国家专项规定项目)、玻璃仪器、消毒用品、五金、塑料制品销售,健康咨询

服务(不含诊疗及其他国家专项规定项目),会务会展服务,普通货运,物流信息咨询

服务,医疗器械及医疗设备的租赁服务,医疗器械维修服务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 

2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

住所：武汉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 666 号  

注册地址：武汉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 666 号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学海 

实际控制人：艾路明  

注册资本：135370.4302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药品研发;生物技术研发;化工产品(化学危险品除外)的研发、销

售;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;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、代理进出口(不含

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);对医药产业、医疗机构的投资;对医药产业、

医疗机构的管理;房地产开发、商品房销售(资质叁级);组织“三来一补”业务。(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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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须经审批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湖北人福诊断技术有限公 66.67%

的股权，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为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为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企业（湖北人福

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5%），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为武汉人福医药有限

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为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

司。 

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、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与我公司属同一控制人。 

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1、公司与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销售“一次性使用唾液样本采集器”的业

务、与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销售“口罩”的业务，属于关联方正常业务往来，

参照产品合理市场价格进行定价，定价合理、公允。 

2、为进一步支持公司发展，满足公司资金需求，人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

公司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情

形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。 

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2018 年 3 月与 6 月，公司与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分别发生两笔销售“一

次性使用唾液样本采集器”的业务，合同数量分别是 100 盒、200 盒，交易金额

分别为 19112.62 元、38225.24 元。 

2、2018 年 4 月份，公司与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发生一笔销售“口罩”的

业务，合同数量按不同规格共计 760 盒，交易金额为 15897.03 元。 

    3、2018 年 3 月，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同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公

司向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500 万元，业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，授信

期限 2 年，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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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公司与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销售“一次性使用唾液样本采集器”的业

务、与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销售“口罩”的业务，该关联交易有助于促进公司

产品的正常销售，且规模较小，属于正常业务往来。 

2、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，有利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

改善公司财务状况，有利于补充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。公司与关联方

交易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

况，有利于促进公司经营发展。  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北京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 

 

北京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8 年 8 月 28 日  

 


